中心城区2025年度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质量考核评价结果
依据《许昌市城市公共汽电车服务质量考核办法》（许交办〔2022〕69号）以及《许昌市城市公交成本规制实施办法》（许政办〔2017〕6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考核内容及结果如下：

一、日常考核

日常考核方面涵盖3项考核内容（运营安全、企业管理、服务监督）（总分100分）。根据日常考核评分标准，结合2025年1月至12月的监管记录，反映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有如下问题：

（1）根据交通管理支队出具的《2025年许昌城区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人数证明材料》，2025年许昌城区共发生2起涉及公共汽电车亡人事故；按照运营安全第5项“发现问题未及时处置或未及时上报的扣2分”，该项扣除2分。

（2）根据2025年4月安全督查记录，豫K09516D车辆灭火器失效；按照运营安全第6项“发现有设备状态不完好的扣1分”，该项扣除1分。

（3）根据12328平台投诉，公交站点线路图存在破损情况；按照企业管理第3项“未按规定配置公布站点名称、线路图、服务时间、票价、乘车规则和投诉电话等服务设施和标识的每缺失1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”，该项扣除1分。
（4）根据12328、12345平台投诉，公交公司回复的投诉内容中存在公交车监控角度受限、车载设备故障等问题，对投诉内容无法进行核实；按照企业管理第5项“未如实记录、保存线路运营情况和数据的扣1分”，该项扣除1分。
（5）根据交通管理支队出具的《2025年许昌城区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人数证明材料》，2025年许昌城区共发生2起涉及公共汽电车亡人事故；按照企业管理第7项“从业人员教育、培训、考核等未符合行业管理部门要求的扣2分”，该项扣除2分。
（6）根据12328、12345平台投诉内容：1.行车安全方面，频发公交车别车行为，影响道路通行安全；2.运营服务方面，出现数起驾驶员夹伤乘客事件，公司回复未能联系上相关人员，后续未反馈投诉内容的具体处理结果;3.全省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，省交通运输厅每季度考核内容“城市公共汽电车投诉情况”均涉及公交公司的有效投诉。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，按照服务监督第3项“未开展服务质量检查等相关工作的扣5分”，该项扣除5分。

综合以上扣分项目，日常考核共扣除12分，该项得分为88分。

二、乘客满意度考核
为巩固许昌市国家公交都市创建成果，全面了解我市公交服务水平，进一步了解市民群众对许昌城市公交的满意程度，更好的满足市民群众的出行需求，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许昌市公共交通满意度调查。主要调查内容包含对被访者安全、可靠、便捷、舒适、经济5个方面。河南合众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许昌市公共交通满意度调查报告》，2025年度许昌市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为93.27%，高于90%不扣分，该项得分为100分。
三、年度考核
年度考核内容包括计划班次完成率、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、发车正点率、行车责任事故死亡率、投诉率、投诉案件处理完结率、执行政府指定票价及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7项内容（总分100分）。2025年度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行车责任事故死亡率0.06次/百万人次；按照得分标准，该项指标“每增加0.01次/百万公里，扣4分，扣完为止”。经核算，该项扣除4分。

综合以上扣分项目，年度考核共扣除4分，该项得分为96分。
四、评价结果

综上所述，根据考核年度日常检查记录、智能调度平台安全运营记录、社会监督投诉记录、满意度调查情况等客观材料和数据分析，对比《许昌市城市公共汽电车服务质量考核办法》中规定的具体考核标准逐一评估打分：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在2025年1月至12月期间，日常考核平均得分为88分，乘客满意度考核得分为100分，年度考核得分为96分。依据年度考核总分（满分100分）=∑（12个月的日常考核平均分×30%+乘客满意度考核得分×20%+年度考核得分×50%）计算公式，服务质量考核综合得分为94.4分。
